
澎湖縣榮服處退除役官兵懇談會建議事項彙復表

項次 建議事項
主（協）辦

單位 辦理情形

一

榮民郭政彤

去(111)年間前往

高雄榮民總醫院就

醫時，出院結算時

有關榮民醫療補助

規定，一般榮民較

不明瞭，院方窗口

人員未主動察覺告

知，且服務態度欠

佳；批價繳費窗口

未能適切調配調

度，致使等待時間

漫長不便。

就醫保健處

一、榮民至本會所屬醫療機構就

醫，補助範圍說明如下:

(一)投保健保第6類第1目之無
職榮民(含義士、榮民遺眷

家戶代表):

1.免掛號費。

2.免健保部分負擔。 
3.提供本會核定之醫療必須健

保不給付醫療項目。

4.榮總2人病房差額費。
(二)有職榮民:

1.免掛號費。

2. 補助健保部分負擔費用：依

退伍官階一定比率（上校級
20%；中、少校級50%；尉級

70%；士官及士兵級

100%）。
二、有關院方窗口人員未主動察

覺告知、服務態度欠佳及等

待時間漫長等情事，本會將
再次宣導所屬醫療機構檢

討、改善，提供榮民及民眾

更優質之服務。

二 榮民曾富卿

澎湖縣政府陳縣長

近日宣布縣內65歲

以上長者假牙補助

金額提高，建議輔

導會現行就養榮民

假牙補助是否可提

就醫保健處一、囿於年度預算有限，本會現
行補助公費就養榮民鑲牙每
4 年全口鑲牙上限 4 萬元，
每 2 年非全口上限 1 萬 5 千
元。未來將爭取預算，整體
檢討補助額度及補助標準，
以提升榮民生活品質。

二、公費就養榮民可至各級榮民
醫院及國軍花蓮總醫院、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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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補助金額再增加

1萬元。

生福利部花蓮醫院(與花蓮榮
服處合作)鑲牙，免先墊付款
進行公費鑲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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